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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O A D M A P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o n

刑法91-1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刑法91-1有違比例原則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

爭點二

未設定治療期間上限違反比例原則

爭點:

應甶機關負舉證責任

爭點四

欠缺法官保留監督機制 國王的新衣

爭點五

性防法22-1屬真正溯及 性防法22-1有違信賴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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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給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o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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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o n

本 件 應 比 照 「刑 罰 」 對 人 民 之 人 身

自 由 限 制 進 行 審 查

95年刑法修正時，立法者增設現行刑法第1條 

後段之1  句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，亦同。」

立法理由：「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（如強 

制工作），係以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甶為其 

內容，在性質上，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，亦 

應有罪刑法定主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

用 ，爰於後段增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， 

亦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以求允

當 。」

202〇m/OS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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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形成自甶不足以作為降低審查
標準之依據

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o n

鈞院釋字第471號解釋理由書

• H呆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、拘束身體自甶之 

性 質 ，其限制人民之權利，實與刑罰同，本諸法治

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，其法律規 

定之內容，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，使保安處分之宣 

告 ，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、行為人所表現之 

危險性•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。」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. 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o n

立法形成自由不足以作為降低審查
標準之依據

「剝奪自由的處分如 

在監獄中執行•與刑 

罰實質上難以明確區 

分 ，就犯罪人而言* 

不過是換個名詞的 

4 票籤詐欺』J

1 忍為禁止溯及既 

往的刑罰侵害，藉 

由貼上保安處分的 

標籤而得以被允許， 

根本是胡言亂語。」

立法者透過增定第 

1條後段及第2條第 

2項之方式•將保 

安處分與自由刑畫 

上等號•以堵住這 

個 「法治國之空隙」



立法形成自由不足以作為降低審查
標準之依據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財團法入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體系正義

•要言之，於本件釋憲案中，若僅以立法者 

有其自甶形成空間即逕認保安處分得以特 

別法方式不再適用刑法第1條後段，卻忽 

視原先於95年修法時立法者自行創造之價 

值體系，實有違前述體系正義之精神。

1



爭點一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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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

刑法91-1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刑法91-1於法律效果部分僅規定「犯...罪 ，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令入相當處所* 

施以強制治療：...」。無論自刑法91-1本身，乃至於整體刑法體系觀察，受規範者實 

無法得知：所謂「相當處所」係指何處？「強制治療」之方法則究竟為何？

•「相當處所」：我國實務將刑後強制治療之處所限於「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」，且 

生活起居、飲食等實與受刑人無異。受規範者實無從得知刑後治療之「相當處所」究 

竟是何種處所？是醫院？或是披著醫院外皮的監獄?
•「強制治療」：刑法無任何規定用以具體化、明確化刑法91-1之強制治療•而保安處 

分執行法亦僅規定如何治療花柳病。受規範者應如何進行強制治療、強制治療之方法、 

強制治療之評估方式、強制治療之成效等等•皆無具體規定。刑法91-1亦未規範每年 

鑑定時之鑑定方法、程序及評估方式•使受規範者無從想像如何改善方有停止治療之 

可能•使受規範者無從預見。

•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作業辦 

法有違絕對法律保留，而不應適用。

202〇m /08_ 9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刑法91-1顯然違背比例原則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

欠缺目的正當性

•保安處分之目的，傺在改善行為人品格以及保護社會安全•而不是藉著受處分人之痛苦去達到其他的社 

會目的。與社會隔離而造成受處分人失去生活能力一事•實不應屬於強制治療之合法目的。

2020/n /09' !0



爭點三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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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入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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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 財i l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立法理由不認為有治癒！概繁一

•加害人之強制治療是以矯正行為人異常人格 

及行為，使其習得自我控制以達到再犯預防 

為目的，與尋常之疾病治療有異，學者及醫 

界咸認無治癒之概念，應以強制治療目的是 

否達到而定，故期限以『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

為止』為 妥 。惟應每年鑑定、評 估 ，以避免 

流於長期監禁，影響加害人之權益。

■SOS〇m /OS' \1



財團法五 法 筆 實 阏 擧 證 簀 荏 秀 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金与院彳T 使違憲審查權限丨米取嚴 

格番查_寸’應 政 府 就 何 以 s  

憲負舉證責任，故相關之事實 

說 明 ，亦應ft政府提出，其舉

證責任分配方屬一致 〇

12t)2Wtt/0S- ■»3'



爭點二、四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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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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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制度並非適合手段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財團法入法律扶助基金會
 ̂ 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•立法設計強制治療無期限，顯現重點在M呆安監禁」 ，而 

非 4 台療」 。

•未規定強制治療最長期間，顯示出以無限期之剝奪人身自 
甶 ，來彰顯治療無效之實。

•強制治療處所於監獄附設醫院，而非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 

之公私立醫療機構。

•統一收治，未具體區別個案情形而分別施以適當治療。

> 打著治療之名，實行隔離之實

•sosom/os.



披著醫院外皮的監獄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財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•強制治療處所未真正與監獄隔離 

•強制治療作息、限制幾乎與監獄相同 

•聲請人：

口醫院為一開放空間，任何人皆有在其內行動自由之權利， 

怎能因為設在監獄内，就以監獄之管理方式

口除行動自由遭受限制，生活起居、飲食等各方面也與受 

刑人相同

口會客時亦同受刑人需隔著鐵窗會客，也無法隨時打電話 

與家屬聯繋，管理方式與受刑人完全相同

> 與刑罰實質難以區分，不過是換個名詞之標籤詐欺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…



強制治療無期限非必要手段

•維護公共安全，制度面我們也可以選擇：

>電 子 監 控 、測 謊 、社區治療為主要處遇模式 

> 參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第3項規定：
口 密集實施約談、訪 視 ；必要時得請警察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查 

訪

口 無一定居住處所，得報請檢察官許可，命其居住於指定處所

口 有於特定時間犯罪之習性，或有事實足認有再犯罪之虞，得報請
檢察官命於監控時段內，未經許可，不得外出

口 有固定犯罪模式，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，得報請檢察官
許 可 ，禁止其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

口 其他必要處遇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 ^ 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r 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2喔 ” /OS' 17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當陰暗凌駕光明

強制治療以維護社會安全，似乎有其正當性 1

然 而 ，受刑人應該只是穿著囚月 g 的 國 民

卻因為有再犯之高度M兼疑」 ，

就成為終生監禁的 三 等 人 民 。

sosom/W



終身監禁之客體

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^ •財圍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•法院可以完全不經 一 般 審 判 程 序 ，僅依數 

月前執行刑罰中治療人員的一紙評估報告，

以裁定方式宣告一個無期限之保安處分。

•雖然規定每年應進行鑑定、評 估 ，但未賦予 
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•個案是否停止治療，須先經由行政機關鑑定 

評估結果為「再 犯風險顯著降低」 ，才得向 

法院聲請裁定停止。



欠缺法官保留監督機制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•監察院調查相關案件曾經發 現 ：

口治療團隊未明確建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， 

卻經結案鑑定評估委員會逕予准予出院。

口治療團隊評估後認定已達再犯危險顯著 

降 低 ，卻遭結案鑑定評估委員會駁回。

>法治國的空隙？
•S02WJJ/05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 -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20



財國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國 王 的 新 衣

•法律空列諸多美其名的實質要件(例如：經 

鑑定評估有再犯之危險、再犯危險顯著降 

低），法官監督上卻無具體審查標準。

•當事人沒有到場陳述意見、選任辯護人或代 

理 人 、閱覽卷宗、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 

法院調查之機會。

2020ft t/091 2J

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egal Aid Foundation

貫徹正當法律程序，維護人身自甶保障

•強制治療應有時間及延長次數的限制，累計不得逾
特定年限。

•治療處分、延長治療處分，均應經法院審查。且應
保障當事人有以下程序上之權利：

-言詞審理、直接審理。

-自行或委任律師到庭陳述意見。

_委任律師閱覽卷證。

_聲請調查有利於己之證據。

•治療期間，檢察官或當事人均可向法院聲請停止治 

20 2 0 / / ^- ' l l



爭點五之說明

5020^ 膽

• ^ 1 財_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23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再 犯 罪 是 行 為 人 失 信 > 

溯 及 既 往 是 國 家 失 信 。

■2〇2恍»/05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 .



tt防法五:i_與•荊法i 产
財■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都是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

立法目的 •預防行為人再犯

發動要件
•刑期期滿前，經鑑定、評估•認有再犯危險 

•治療輔導後，經鑑定、評估•認有再犯危險

實施方式 •令入一 定處所

對行為人的實質 

結果
•長期剝奪人身自甶

soeom/os' 25



性防法22-1是溯及既往的法律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立法理由

•為解決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

人 ，於接受獄中治療或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， 

經鑑定、評 估 ，認有再犯之危險者，因不能適用九十 

五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 

刑後強制治療規定，而產生防治工作上之漏洞，導致 

具高再犯危險之性侵害加害人於出獄後不久即再犯性 

侵害犯罪，衍生法律空窗之爭議，爰增列本條。

s〇2〇m /os' 26

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egal Aid Foundation

論者或謂「評估鑑定有危險性是現在的事實，
故性防法22-1不是溯及性法律」 ，但 ：

•立法者明確表示該條為溯及適用的法律規範。

•比較要件、實施方式與處所，性防法22-1是為了讓 
刑法91-1有 「溯 及」效果的法律。

•刑法91-1是以「行 為時」 ，當做「事實發生的時 

點」 ，故適用修法前的犯行是溯及適用。為何性防 
法22-1卻以「評估時」 ，當做「事實發生的時點」？

•把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都訂在刑法以外的其他 
法律，就可用不同方式解釋4朔及既往」，以規避 
溯及既往原則的限制？

202W n /0S' ' 1 1

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網

性 昉 法 2 2 - 1及 細 行 細 貝 ifl 1  

違反信賴保護原則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1

舆其他預防再犯之僚安處分相較，所涉公益並無特別 

重大。

舊刑法91-1無重大明顯瑕疵 〇

行 為 時 點 在 95年6月30日 前 之 當 事 人 ，對 強 制 治 療 有刑前、三  

年為限、折抵刑期、期滿出獄的客觀合理期待。

新舊刑法91-1、性防法22-1之修正或立法均非因當事 

人不正方法或資料而來。

■ 28 '202〇m /〇s'



法官保護少數人的權益時  

多 數 人 並 不 滿 意 。

但法官該做的  t
不 是 取 悦 所 有 人 ， _

而是應用所學 1  d  
勇 敢 地 做 出 決 定 \

■_ 兮 霸



^ 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刑法第91條之1 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聲請解釋案

結辯陳述

2020年 11月3日

代理人：周宇修律師 
薛偉育律師 
李艾倫律師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鈞院解釋已給予受刑人相當於一般人的保障

「而反映在深層的價值取捨上，這更意味著在要求受刑人看重 
他人的道德地位之前，我們必須先願意肯認受刑人同樣享有 
人性尊嚴，不忍見其落於非人道的生活處境而受苦；也就是 
說 ，我們對受刑人肩負著同一社群成員之間的互惠道德義 
務 。」

1  足而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之下，期待受刑人再社 
會 化 ，並因此維護受刑人的人性尊嚴及人道需求，便只能導 
向同一結論，亦即受刑人應受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。」

〜釋字第755號解釋，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

2020/H/0? 2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

披著治療外衣的懲罰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從監獄的一樓 
到二樓

= >名為 「醫 院」 、 「 山 壯 」 ，其貫都在監獄內

從台中監獄的
這 一 棟 到 台 中 從 北 監 到 中 監  
監獄的那一楝

2020/H/0? 4



劣於受刑人的三等待遇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2020/11A)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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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申辦健保 
卡 ，但受處分 

人未如受刑人， 

有相關補助。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: " 台 端 陳 請 「_ 辦 健 保 卡 」 乙 案 ，後如規明，靖

查照

祝 明 :

、樣台端】02年7月3 1曰信件。

，技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，在端正機關揍受刑之執行或接受 

保安處分、管訓處分之執行，且逾二链月之收容人其徤  

保費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補助，合先故明 t

g ，生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 之 1所訂之處分，非屬前開刑之 

保安處分」 受良分人之健 

非 中央揚正主管機關應予補助霉令I

gj，台端申W 健保卡之需求’經聯繫後，臺中監狱附設培德酱 

院表示，已協調相關單位協助，原申辦時所遭遇之困雔應 

能克服，本署亦會持續關心本項作業鰣理情形。

£ 、另按全民徤康保險法第36條 規 定 1 衛t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

險署應協助有經濟困難之保險對象申请分期缴納、貸款或 

補 助 ，必要時應會同社政單位或委託氐間相關專業® 禮 ’ 

尋求社會資源協助：爰 此 ，台端辦理纠入健保時，如有絰 

濟 困 蘚 之 情 形 ，可 依 前 問 規 定，申請協助。

2«2«/H A )3,



台中監獄：不
得檢閱，口頭 

告知不同意結 
案理由即可。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h) 旁 訴 人 欲 檢 閲 檢 閱 1 0 2年 度 12次性侵害收容人治療評估會議紀錄 

其 理 由 為 抗 告 及 行 政 訴 訟 之 所 需 ，為維護 當 事 人 訴 松 權 益 ，監 方 於 1〇3 

年 2 月 1 7 日以 公 務 電 話 紀 錄 請 示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，經 回 復 監 方 可 口 頭  

告 知 申 訴 人 該 會 議 之 不 同 意 結 案 理 由 .以 利 其 後 續 訴 讼 行 為 *.另經查 

該 員 所 犯 罪 名 為 強 盜 及 強 制 性 交 罪 ，瓶有危 害 社 會 治 安 與 公 共 安 全 之  

虞 ，而 會 議 内 容 因 事 涉 該 會 議 委 員 之 個 資 姓 名 及 會 議 中 討 論 個 案 之 内  

容 ，故 不 得 由 其 檢 閲該會議紀錄•僅可口頭告知該會議之不同意結案 

理 由 。強 制 治 療專區承辦人員已依指示辦理’予以 口 頭 告知該會議不 

同 意 結 案 理 由 。

申
評
供
 

•
•
费

錄

。 

人
治
齡
濟
 

分
閱
議
救
 

處
檢
會
訟
 

受
請
估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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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出的書信都 

要先被檢查審 
視 。釋字756 ?

強制治療受處 

分人不是受刑 

人 ，不適用喔

2020/H/0?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Legal Aid Foundation

釋756 :監獄行刑法第66條 

閱讀書信部分，未區分書信 

種類，亦未斟酌個案情形，. 

一概許監獄長官閱讀書信之 
內容，顯已對受刑人及其收 
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 
自由，造成過度之限制，於 
此範圍内，與憲法第12條保 

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符。

8



要與律師接見？

不是受刑人，也 

不是羈押中被告， 
需要由法扶申請， 

機構同意始可律 
見 。律見過程人 

員共見共聞。

釋字654 ? 不適用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 d  F o u n d a t i o n

衛 生 福 利 部 予 屯 療 養 隆 函

主旨：本院同f 躲律扶助基金會之律師辦理特別接見，請

說 明 ：

一 、  依據貴基 金 會 [ V - : : 二 二  號函辦理。

二、 本院尊重學員權益，同意法律扶助基金會： J  
律師辦理( 2 X2 ) ^ 別接見9

三、 當日請律師持公文及身分證至在台中監獄之本院附設大肚 

山莊辦理特別接見，特別接見時間為：週-至週五9:30至 

11:30 及 13:30至15:30。

四 、本院大肚山莊聯絡電話：0 4 , 2 3 _ 4 6 。

正 本 ：財ffl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

副 本 ：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衛生福利部(心理及口腔徤康司）、法務部矯正 

署臺中M

2020/J1A)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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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□  Q B B n E J G B B B Q B R D a n D Q D c a c i r .  B e n n n e i c B c c & r J D n a  M fk

Legal Aid Foundation

培德醫院是醫院，你不能在醫院抽菸。台中監獄規定的抽菸 
場所在室外操場，但室外操場不是強制治療處所，你不可以 

過去。結論：請你好好配合，才能順利通過評估。

, $ ^身 分 為 性 侵 害 防 治 法 第 難 之 1受處分人，收容 

於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接受強制’’台療’依於害防治法第1 

_ 項第3款規定醫療機構全面禁磁，另 麵

規 娜 並 M l

三、 台端目前身分為性侵害防治法第22條之1受處分人，

收容於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接受強制治療，魏 ^  

防制法第15條第1款第 3項規定全面禁止吸终。 1

四、  強制治 

J M ，依規定強制治療受處分人不得擅自離開處所，是

以由戒護管理之保全人員同意戒護至臺中監獄之操場吸终

，應為誤解。

五、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規定’強制治療期間至其 

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，務請纟端料院方狀及積極E 

合 醫 舅 熟 治 療 處 遇 ，習得自我控制，以達到再犯預防

，獅 J 通 適 評 估 ’及早復歸社會*

2«20/H /03° "10

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' W  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比馬里亞納海溝還深的

法治國空隙

2t)20/»l/0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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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的心聲

財_ 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L e g a l  A id  F o u n d a t i o n

判一年關N年 ，從來沒見過法官。

他們說這是治療，但卻在監獄裡。

爸 、媽來探望時，還是隔著鐵窗。

看著窗外的白雲，不知何時才能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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